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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云南省昭通威信县发

布的 《关于威信县文明养犬、 禁

止遛狗的通告》 规定， 县城城区

内禁止遛狗， 一旦发现， 第一次

给予警告； 第二次县城市主管部

门将根据 《昭通市城市管理条

例》 第四十六条之规定： 处 50

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款； 第三次

联系公安机关予以捕杀。 （11

月 15 ? 《春城晚报》）

近年来不文明养狗的行为频

频发生， 也引发了不少的邻里矛

盾、 公共安全隐患， 比如， 养狗

却不当“铲屎官” 的行为， 给公

共卫生带来麻烦； 再比如， 遛狗

不拴狗的行为， 也引发很多纷争。

因此， 各地出台一些措施规范养

狗行为本在情理之中。 但这些行

政措施必须要尊重法律法规， 尊

重公序良俗， 遵守社会常识。 就

“县城城区禁止遛狗” 来说， 便是

于法无据的。 《通知》 中频频提

及的 《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 第

四十六条规定， 其也只是表示，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 由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

改正， 处 50元以上 200元以下罚

款。” 而第三十条的内容则是“饲

养宠物不得影响他人生活， 危及

他人安全。 大型犬、 烈性犬应当

圈养或者拴养， 不得放养。 携带

其他宠物出户的， 应当牵系。”

显然， 威信县的 《通知》，

是对 《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 的

过度执行、 过度落实。 因为， 根

据 《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 的相

关内容， 其引申的意思应该还是

遛狗要拴狗， 这样的规定是文明

遛狗的应有之义， 没有问题， 但

若变成城区禁止遛狗， 则有矫枉

过正之嫌。 无法否认， 不文明的

养狗、 遛狗行为， 的确有损城市

形象， 乃至带来安全隐患。 但任何

“一刀切” 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

终究缺乏正义， 且会伤及无辜。 比

如， 文明养狗、 文明遛狗之人， 则

会被波及与影响。

督促公民文明养狗、 遛狗， 肯

定是必须之举， 但对此还是应该要

用科学的管理办法。 在这样的事情

上， 完全可以用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模式。 比如， 县城城区可以遛狗，

但若是发现不文明行为， 则可以按

照“一次警告， 二次罚款， 三次捕

杀” 的办法来操作。 毕竟， 不文明

的遛狗行为， 就是对城市文明、 他

人安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么这样

的行为，肯定不应该被允许。而粗暴

地禁止所有人在城区遛狗， 于法无

据，注定难以取信于民。对养狗人的

督促，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堵疏结合，

堵住不文明的养狗遛狗行为， 疏导

出文明养狗遛狗的习惯。

对不文明的养狗遛狗行为， 不

能一味地禁止， 只有进行更加精细

化的管理， 如在源头落实“养犬须

登记” 的规定， 并延伸监管链条，

让制度真正发威， 且做到“堵疏结

合”， 才能减少政策出台的阻力，

才能营造出更好的文明养狗氛围。

微博、 微信等平台的发展，

让八字、 占星、 紫微斗数、 塔罗

牌等算命方式通过新形式呈现给

网友， 甚至一些微商还以此作为

引流的手段。 但记者近日采访发

现， “网络算命” 要价颇高， 还

有价值不菲的所谓消灾物品， 网

友要当心被割韭菜。 （11 月 12

? 《工人?报》）

众所周知， 算命是迷信活

动， 大多属于一种江湖骗术。 如

今，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

达， “网络算命” 开始兴风作

浪， 大肆骗取网友的钱财。 具有

娱乐性质、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网络算命” 小游戏可以有， 但

既宣扬迷信又骗取钱财的“网络

算命” 行为， 必须坚决取缔。

“网络算命” 往往利用网友

遭遇迷茫时寻求帮助的心理， 通

过一些模棱两可、 含糊其辞的说

辞， 让受害者相信而上当受骗。

很多网友对算命“宁信其有、 不

信其无”， 还拿出钱财让算命大

师指点迷津、 破财消灾。

“网络算命” 相比传统算

命， 更具有迷惑性， 特别是利用

所谓“大数据” 等现代科技手段

来算命， 再加上一些传统算命的

江湖套路， 会令不少人深信不

疑， 在算命大师的忽悠和摆布

下， 一些受害者乖乖掏钱让大师

指点迷津。 于是， 算命大师及网

络平台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是否

能够逢凶化吉、 破财消灾， 恐怕

谁也不知道。

我国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

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

制作、 复制、 查阅和传播宣扬封建

迷信。 根据相关规定， 对传播宣扬

封建迷信的单位， 可处以罚款， 情

节严重的， 还可处以停止联网、 停

机整顿的处罚， 乃至依照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规定处罚等。 而“网络算

命” 显然是一种伪科学， 实质上大

多数也是迷信活动， 还有利用网络

进行诈骗钱财的违法嫌疑。 因此，

有必要对“网络算命” 行为予以监

管和约束， 以净化网络空间， 让算

命等迷信和诈骗活动在网络空间无

任何立足之地。

“网络算命” 大骗钱财亟待严

厉整治。 一方面， 网络监管和执法

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 严禁利用网

络平台销售算命服务和诈骗钱财，

并予以坚决取缔。 而对于一些具有

娱乐性质、 免费使用的“算命小游

戏” 则另当别论， 不宜“一棍子打

死”。 另一方面， 网络平台不能为

了赚钱， 对“网络算命” 行为不闻

不问， 只要给钱就让“算命大师”

进驻平台骗钱。 网络平台应当承担

一定的社会责任， 加强审查和日常

监管， 拒绝封建迷信等活动进驻平

台， 对“网络算命” 宣扬迷信或诈

骗钱财等违法活动， 一经发现则立

即封掉账号、 冻结账款， 并将违法

情况报告监管部门予以进一步查

处， 从而保障网民的利益不受损

失。 此外， 广大网民也要提升自身

的科学素养， 增强防骗的意识， 并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决抵制一

切封建迷信活动。

2014 年 4 月， 赵某到新疆

某科技公司工作， 从事销售岗

位， 工作时间灵活。 2018 年 5

月 10 日， 公司在微信群发布

APP 签到的新方法， 当时赵某

在微信群里表示收到发布。 2018

年 6月 24 日， 赵某连续 16 天未

签到。 7 月 1 日， 公司以赵某旷

工违反公司考勤制度为由予以开

除。 对此， 赵某先后申请仲裁和

诉讼。 生效裁判认为， 根据赵某

提供的微信记录、 销售记录， 公

司提供的工资表等证据显示与公

司辩解内容明显不符， 依现有证

据不能认定赵某的行为属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形。 故判决

公司向赵某支付经济补偿金

49340 余元。 （11 月 13 ?澎湃

新闻）

在互联网时代和信息化时

代， 很多用人单位会利用一些

APP 相应的功能作为发布工作

信息、 考勤签到的工具。 但显然

不能轻易地将其作为决定员工重

大权益的主要管理模式。

在信息化时代， 利用 APP

等信息化手段管理员工， 既方便

了公司管理， 也便于员工工作。

如使用 APP 签到方式有利于管

理人员精细化、 精准化管理， 及

时发现何人未签到、 何人何时签

到。 同时便于员工随时签到， 而

非必须采取传统的书面签到方

式， 且方便其请销假， 不必非得

面见主管请假销假。

但需要认识到， 当一项管理

模式能给人们带来便利时， 不代表

该管理模式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用于

处理事关员工的重大权利义务。 根

据劳动法等规定，劳动纪律、劳动报

酬、 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属于劳动

合同的必备条款。同时，员工严重违

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具体到利用 APP 等现代化模

式打卡签到等方面， 虽然很多用人

单位和员工均能熟练地使用 APP

打卡签到。 未打卡签到的员工也会

自认违反了考勤纪律。 然而， 在未

明确将相应的管理模式、 考勤方式

写入劳动纪律、 单位规章制度的，

或者没有明确公示公告的， 不宜将

其作为决定员工重大权利义务乃至

去留的管理方式。

换句话说， 即便某种管理模式

已被广泛运用， 或者在用人单位和

员工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 但不代

表其必然上升到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 尤其是， 越是现代化的管理模

式， 越将员工约束得更加牢固、 精

细， 成了用人单位“拴住员工” 的

工具。

具体到此事件中， 在缺乏其他

证据的情况下， 涉事公司将员工连

续 16 天未在 APP 签到作为辞退理

由显然不合适。 再者， 员工 1 天未

签到， 2 天未签到尚可理解， 员工

多日未签到的话， 管理人员为何不

采取及时沟通乃至约谈方式督促员

工遵守劳动纪律， 而是直接予以辞

退。 这无疑属于“挖坑式” 管理，

此类管理模式不该被支持， 员工的

基本权利也不该在现代化管理模式

下越来越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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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因未在APP签到就辞退员工

“网络算命”骗取钱财应坚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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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日，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法院

公布的一则判决书显示： 2011 年至

2017 年， 曾任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科信大队系统管理员、 代理副大队

长的姚克锋， 在全国公安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的违法处罚系统中，

对请托人的电子违章记录擅自免分、

免罚， 或修改记录， 通过 “中间人”

收受好处费， 涉案金额高达一千余万

元。 （11 月 10 日 《新京报》）

百家讲：

从曝光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出， 监

管与被监管已经发生了本末倒置的变

化。 从法律赋权来说， 监管部门可以

合法使用的手段和技术， 以及可以动

用的各种资源， 永远要高于大于被监

管的对象。 这个交警的涉案过程竟然

持续 7 ?之久， 这不禁让人质疑监管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件事的根本， 其实存在着两个

问题， 一是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系

统， 无论其在创建时是多么高科技。

同时 ， 无论看上去多完美的管理制

度， 如果解决不好人的问题， 依然会

漏洞百出。 因此， 无论是高科技的系

统， 还是监管部门的管理制度， 都需

要不断地优化升级和查漏补缺， 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才能将类似的问题逐渐消灭。

———马进彪

“痰”：

近日， 一位母亲带着孩子在超市

购物时， 因孩子口渴难耐， 母亲便随

手从货架上拿了一瓶饮料， 先打开给

孩子喝了几口， 不料结账时与超市老

板产生了纠纷。 当时， 这位母亲拿着

打开的饮料瓶到柜台扫码， 但超市老

板却拒绝结账。 他认为， 在没有付款

结账的情况下， 提前喝了饮料属于盗

窃， 并要求她 10 倍赔偿。 （11 月

13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孩子口渴难耐 ， 提前喝了饮

料 ” ， 诚然 ， 这位母亲在对待孩子

“口渴难耐” 的事情上处理不当， 或

存在过错， 但给孩子喝了之后， 没有

藏匿饮料， 也没有离开超市， 而是主

动到收银台结账， 这又怎么成了盗窃

呢？

根据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相关规

定， 构成盗窃罪必须满足犯罪构成要

件， 即主体和主观方面、 客体和客观

方面。 比如主观方面， 表现为直接故

意， 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这一要

件上， 这位母亲拿着打开的饮料到柜

台扫码， 从主观上来说， 并没有逃单

的想法， 也就不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的故意。

律师表示， 这位母亲的行为， 也

不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盗窃行为条

件， 不存在行政违法行为。 而根据合

同法、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顾客进

入超市， 确认商品种类并接受价格，

从货架上将饮料拿下来的行为是 “承

诺” 的意思表示， 此时买卖合同已成

立， 但何时履行付款义务， 并没有明

确约定， 因此难以认为这位母亲的行

为构成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 其具备

履行合同能力， 也有支付合同款项的

表示， 所以其行为也不构成侵权。 而

反观超市老板的行为， 以这位母亲存

在盗窃行为为威胁 ， 向其索取 “赔

偿”， 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行为。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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